
   19

第 三 章  

 

二 零 零 六 至 零 八 年 間 的 重 大 發 展 及  

第 四 個 三 年 計 劃 的 實 施 情 況  

 

( A )  重 大 發 展  

 
( a )  青 少 年 毒 品 問 題 專 責 小 組  

 
3 . 1   為 打 擊 日 益 嚴 重 的 青 少 年 吸 毒 問 題 ， 當 局 於 二 零 零 七 年

十 月 成 立 一 個 高 層 次 的 跨 部 門 專 責 小 組 ， 由 律 政 司 司 長 擔 任 主

席 。 專 責 小 組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四 月 公 布 一 系 列 臨 時 措 施 ， 其 中 多 項

措 施 令 第 四 個 三 年 計 劃 得 以 順 利 實 施 。 經 廣 泛 諮 詢 及 商 議 後 ， 專

責 小 組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一 月 發 表 報 告，載 列 了 多 項 關 於 長 遠 策 略

和 措 施 的 建 議 ， 涵 蓋 五 管 齊 下 禁 毒 政 策 的 各 個 方 向 。 雖 然 專 責 小

組 所 針 對 的 是 青 少 年 吸 毒 問 題，但 報 告 中 不 少 建 議 亦 對 普 通 情 況

具 有 重 要 意 義 及 應 用 性 。 當 局 承 諾 貫 徹 執 行 有 關 建 議 。  

 

( b )  《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五 十 號 報 告 書 》  

 
3 . 2   審 計 署 對 政 府 為 吸 毒 者 而 設 的 自 願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計 劃

進 行 審 查，並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 在《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五 十 號 報 告 書 》

第 6 章 公 布 有 關 結 果 ， 就 本 港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服 務 日 後 的 發 展 ，

提 供 有 用 的 意 見 和 建 議 。 有 關 意 見 和 建 議 撮 述 於 附 件 IX 。 當 局

會 按 情 況 需 要 ， 致 力 落 實 有 關 建 議 。  

 

( B )  第 四 個 三 年 計 劃 的 實 施 情 況  

 
3 . 3   自 第 四 個 三 年 計 劃 開 展 以 來 ， 我 們 在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服

務 領 域 已 取 得 相 當 的 進 展。上 一 個 三 年 計 劃 的 主 要 建 議 及 重 要 措

施 ， 大 部 分 已 經 完 成 或 正 持 續 進 行 ， 有 少 數 則 仍 在 發 展 階 段 。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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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扼 述 主 要 的 活 動 。  

 

( a )  早 期 及 有 效 介 入  

 
為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青 少 年 而 設 的 計 劃  

 
3 . 4   香 港 路 德 會 社 會 服 務 處 路 德 會 青 怡 中 心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八

月 推 出 “三 伍 支 己 ”濫 藥 青 少 年 支 援 計 劃，在 受 歡 迎 的 娛 樂 場 所 及

早 辨 識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的 青 少 年 ， 並 作 出 介 入 。 計 劃 獲 禁 毒 基

金 資 助 ， 為 期 18 個 月 ， 為 參 加 者 提 供 個 人 ／ 小 組 輔 導 、 興 趣 小

組 、 技 能 培 訓 及 其 他 支 援 服 務 。  

 

3 . 5   香 港 基 督 教 服 務 處 PS33 中 心 (PS33 中 心 ) 獲 禁 毒 基 金 資

助 ，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舉 辦 為 期 兩 年 的 “RAM． 速 遞 ”計 劃 。 透 過 身 體

檢 查 、 動 機 式 晤 談 及 輔 導 等 一 連 串 服 務 ， 該 計 劃 為 年 齡 介 乎 14

至 26 歲 的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青 少 年 提 供 早 期 介 入 服 務 ， 防 止 他

們 淪 為 毒 品 倚 賴 者 。  

 

3 . 6   基 督 教 香 港 信 義 會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九 月 推 出 為 期 一 年 針 對

跨 境 吸 毒 者 的 計 劃 。 計 劃 旨 在 提 高 青 少 年 ( 包 括 高 危 青 少 年 和 曾

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的 青 少 年 ) 對 吸 毒 問 題 的 認 識 ， 以 及 幫 助 他 們

建 立 自 信 ， 裝 備 他 們 ， 俾 能 有 一 技 之 長 ， 並 加 強 他 們 的 家 庭 支 援

網 絡 。  

 

3 . 7   鑑 於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的 個 案 不 斷 上 升 ， 物 質 誤 用 診 所

在 過 去 三 年 為 濫 藥 輔 導 或 戒 毒 中 心 的 護 士、同 工 和 社 工 舉 辦 不 同

的 講 座 、 工 作 坊 和 預 防 教 育 活 動 ， 增 進 他 們 處 理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

品 人 士 的 知 識 。 此 外 ， 又 為 青 少 年 、 中 學 生 和 大 學 生 舉 辦 工 作 坊

和 講 座 ， 提 高 他 們 對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的 禍 害 的 認 識 ， 以 及 推 廣

禁 毒 信 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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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8   明 愛 容 圃 中 心 於 二 零 零 六 至 零 七 年 期 間 ， 與 明 愛 屯 門 區

域 外 展 隊 及 明 愛 屯 門 青 少 年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一 起 合 辦 “ 「 青 」 新 天

地 F r e e  t o  F e e l 計 劃 ”， 在 地 區 及 學 校 識 別 有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危

機 或 現 正 吸 毒 的 青 少 年 ， 為 他 們 提 供 康 樂 活 動 、 身 體 檢 查 、 才 藝

訓 練 及 歷 奇 訓 練 等 活 動，以 增 加 青 少 年 參 加 者 的 自 信 心 及 協 助 他

們 建 立 多 元 興 趣 。  

 

增 撥 資 源  

 
3 . 9   社 會 福 利 署 在 二 零 零 七 至 零 八 年 度 第 一 季 ， 向 五 間 濫 藥

者 輔 導 中 心 撥 款 370 萬 元 ， 供 進 行 外 展 服 務 ， 到 訪 一 些 青 少 年 吸

毒 者 經 常 聚 集 的 黑 點 ， 以 便 及 早 找 出 問 題 和 及 時 作 出 介 入 ； 並 進

一 步 加 強 相 關 各 方 ， 例 如 警 方 和 學 校 的 合 作 。 二 零 零 八 至 零 九

年 ， 當 局 提 供 額 外 撥 款 ， 增 強 濫 藥 者 輔 導 中 心 的 服 務 ， 位 於 元 朗

和 沙 田 的 兩 間 新 中 心 已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 投 入 服 務 。  

 

3 . 10  為 應 付 迫 切 的 服 務 需 求 ， 當 局 已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七 月 重 開

瑪 麗 醫 院 的 物 質 誤 用 診 所，又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月 在 基 督 教 聯 合 醫

院 開 設 新 的 物 質 誤 用 診 所。物 質 誤 用 診 所 增 設 的 四 名 專 責 醫 務 社

工 亦 已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月 投 入 工 作 。  

 

3 . 11  自 二 零 零 八 至 零 九 年 度 起 ， 16 支 地 區 青 少 年 外 展 社 會 工

作 隊 和 18 間 綜 合 青 少 年 服 務 中 心 ， 各 獲 准 增 加 一 名 社 會 工 作 助

理 ， 為 夜 遊 青 少 年 提 供 深 宵 外 展 服 務 。 自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月 起 已 加

強 有 關 服 務 。  

 

3 . 12  當 局 已 批 准 由 二 零 零 八 至 零 九 年 度 起 撥 出 資 源 增 加 101

個 由 社 署 資 助 的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中 心 宿 位 。  

 

3 . 13  警 察 學 校 聯 絡 計 劃 已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第 四 季 ， 增 加 27 名 學

校 聯 絡 主 任 ， 加 強 學 校 、 教 育 局 與 警 方 就 毒 品 問 題 的 溝 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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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 有 關 人 士 的 參 與  

 
3 . 14  二 零 零 六 年 七 月 ， PS33 中 心 推 出 為 期 一 年 的 “掌 ART 今

天 ” 美 術 作 品 送 贈 計 劃 ， 讓 學 生 和 吸 毒 者 有 機 會 作 互 動 交 流 。 戒

毒 康 復 者 會 與 學 生 分 享 戒 毒 的 心 路 歷 程，令 他 們 明 白 到 吸 毒 對 個

人 成 長 造 成 的 不 良 影 響 。 學 生 也 可 透 過 圖 畫 ， 表 達 對 康 復 中 的 戒

毒 者 的 關 懷 和 支 持 。  

 

3 . 15  為 協 助 改 善 吸 毒 者 與 家 人 的 關 係 ， 以 及 建 立 吸 毒 者 家 人

支 援 網 絡，香 港 基 督 教 服 務 處 賽 馬 會 日 出 山 莊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五 月

推 出 為 期 一 年 名 為 “家 人 網 絡 ”的 計 劃。該 計 劃 為 吸 毒 者 的 家 人 舉

辦 每 月 兩 次 聚 會 ， 幫 助 他 們 了 解 吸 毒 者 吸 毒 的 原 因 、 吸 毒 者 的 需

要 ， 以 及 在 吸 毒 者 接 受 戒 毒 治 療 和 康 復 過 程 中 可 提 供 的 支 援 。  

 

3 . 16  明 愛 樂 協 會 一 直 透 過 舉 辦 講 座 及 個 別 / 小 組 輔 導 協 助 吸 毒

者 家 人 面 對 互 累 症 。 明 愛 容 圃 中 心 於 二 零 零 七 至 零 八 年 期 間 ， 得

到 禁 毒 基 金 資 助 ， 在 天 水 圍 推 行 “家 家 不 藥 創 明 「 天 」 ”計 劃 ， 以

地 區 展 覽 、 家 長 工 作 坊 、 參 觀 訪 問 等 活 動 ， 提 高 區 內 家 長 對 青 少

年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問 題 的 關 注 ， 並 加 強 他 們 與 子 女 的 關 係 。 中

心 亦 成 立 家 長 小 組 ， 以 提 升 家 長 的 互 助 精 神 。  

 

( b )  禁 毒 專 業 工 作 者 攜 手 合 作  

 
醫 生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 

 
3 . 17  禁 毒 基 金 資 助 為 期 兩 年 的 “驗 出 新 動 力 ”先 導 計 劃，由 東 華

三 院 越 峰 成 長 中 心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年 初 推 出，為 青 少 年 吸 毒 者 提 供

身 體 檢 查 服 務 和 動 機 式 晤 談 。 該 計 劃 旨 在 擴 大 網 絡 ， 俾 能 及 早 在

社 區 層 面 辨 識 吸 毒 者 ( 特 別 是 青 少 年 和 間 歇 吸 毒 者 ) ， 並 作 出 介

入 ， 以 便 盡 早 提 供 治 療 ， 或 轉 介 他 們 到 非 政 府 機 構 接 受 輔 導 或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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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服 務 。 計 劃 也 希 望 促 進 禁 毒 機 構 、 私 人 執 業 醫 生 和 醫 療 機 構 的

合 作 。 截 至 二 零 零 八 年 年 底 ， 有 12 名 醫 生 和 四 家 健 康 檢 查 公 司

參 與 計 劃 ， 約 有 200 名 吸 毒 者 獲 轉 介 接 受 評 估 。  

 

地 區 跨 專 業 合 作 和 網 絡  

 
3 . 18  自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一 月 起 ， 東 華 三 院 越 峰 成 長 中 心 與 地 區

精 神 科 醫 生 合 作 ， 為 吸 毒 者 提 供 適 時 的 醫 療 支 援 ， 包 括 評 估 和 治

療 服 務 。 計 劃 讓 吸 毒 者 可 早 日 展 開 治 療 程 序 ， 以 免 在 輪 候 公 共 醫

療 服 務 期 間 ， 健 康 進 一 步 惡 化 。  

 

3 . 19  自 二 零 零 七 年 三 月 起 ， 路 德 會 青 怡 中 心 與 位 處 同 一 區 域

的 醫 管 局 轄 下 香 港 中 毒 諮 詢 中 心 合 辦 一 項 計 劃，幫 助 有 泌 尿 問 題

的 吸 毒 者 。 經 路 德 會 青 怡 中 心 作 初 步 評 估 後 ， 那 些 明 顯 有 吸 食 氯

胺 酮 迹 象 的 吸 毒 者 會 獲 轉 介 香 港 中 毒 諮 詢 中 心 ， 作 健 康 評 估 。 如

有 需 要 ， 有 關 人 士 會 再 獲 轉 介 接 受 治 療 。  

 

3 . 20  屯 門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加 強 了 外 展 服 務 和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合

作 。 二 零 零 八 年 ， 共 舉 辦 了 三 項 社 區 外 展 計 劃 ， 由 精 神 科 醫 生 及

護 理 人 員 和 職 業 治 療 師 在 社 區 濫 藥 輔 導 和 青 少 年 中 心，為 高 危 青

少 年 提 供 教 育 、 檢 查 和 評 估 服 務 。 如 需 要 就 在 屯 門 物 質 誤 用 診 所

接 受 治 療 的 受 助 人 的 個 案 進 行 跨 專 業 個 案 討 論，有 關 的 外 展 和 禁

毒 社 工 會 獲 邀 出 席 每 月 個 案 會 議 。  

 

3 . 21  得 到 禁 毒 基 金 贊 助 ， 明 愛 青 少 年 及 社 區 服 務 於 二 零 零 七

年 七 月 開 始 推 行 “ 天 行 者 計 劃 ” 。 參 與 計 劃 者 包 括 醫 生 、 心 理 學

家 、 職 業 治 療 師 、 社 工 、 理 工 大 學 應 用 認 知 神 經 科 學 實 驗 室 及 香

港 大 學 腦 科 神 經 心 理 學 實 驗 室 。 透 過 身 體 檢 查 計 劃 、 生 活 伙 伴 計

劃 及 生 命 重 整 計 劃，喚 起 有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的 青 少 年 對 自 己 身

體 健 康 的 關 注 ， 並 喚 醒 青 少 年 對 人 生 的 希 望 。 現 已 有 100 名 青 少

年 參 加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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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法 分 流  

 

3 . 22  有 人 建 議 引 入 海 外 毒 品 法 庭 的 做 法 ， 以 加 強 本 港 現 有 的

感 化 服 務 。 當 局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七 月 由 社 聯 舉 辦 的 諮 詢 會 議 上 ， 徵

集 業 界 的 意 見 和 建 議 。 經 青 少 年 毒 品 問 題 專 責 小 組 審 慎 考 慮 後 ，

當 局 計 劃 推 行 為 期 兩 年 的 加 強 感 化 服 務 先 導 計 劃。有 關 計 劃 旨 在

根 據 《 罪 犯 感 化 條 例 》 (第 298 章 )和 參 考 海 外 毒 品 法 庭 的 做 法 ，

為 青 少 年 毒 犯 提 供 更 聚 焦 、 更 有 系 統 和 更 深 入 的 戒 毒 治 療 計 劃 。 

 

3 . 23  現 時 ， 非 政 府 機 構 受 資 助 營 辦 的 五 支 社 區 支 援 服 務 隊 ，

為 警 司 警 誡 計 劃 下 的 少 年 犯 事 者 提 供 支 援 服 務。警 方 的 保 護 青 少

年 組 也 提 供 轉 介 服 務 、 警 誡 後 監 管 及 善 後 服 務 。 自 二 零 零 八 年 第

四 季 起 ， 五 支 社 區 支 援 服 務 隊 各 隊 新 增 的 一 名 助 理 社 會 工 作 主

任 ， 以 及 保 護 青 少 年 組 新 增 的 一 名 警 長 和 五 名 警 員 ， 經 已 投 入 服

務 。 自 二 零 零 八 年 第 四 季 起 已 加 強 有 關 服 務 。  

 

( c )  重 投 社 會 及 防 止 重 染 毒 癖  

 

為 戒 毒 康 復 者 及 其 家 人 而 設 的 計 劃 和 服 務  

 

3 . 24  在 幫 助 吸 毒 者 康 復 和 重 投 社 會 的 過 程 中 ， 吸 毒 者 的 父

母 、 配 偶 和 兄 弟 姊 妹 等 家 人 往 往 承 受 巨 大 壓 力 ， 如 得 不 到 適 當 處

理 ， 或 會 進 一 步 導 致 情 緒 失 調 或 精 神 紊 亂 。 因 應 這 些 家 人 的 需

要 ， 得 基 輔 康 會 恩 慈 之 家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五 月 舉 辦 講 座 ， 加 強 他 們

在 處 理 吸 毒 者 時 兼 顧 自 身 的 感 受 和 情 緒 的 能 力 。  

 

3 . 25  不 少 吸 毒 者 或 許 都 有 牙 齒 問 題 ， 損 害 外 貌 和 自 我 形 象 ，

甚 至 有 礙 交 友 或 求 職 。 賽 馬 會 日 出 山 莊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展 開 一 項

“牙 腔 新 生 ”計 劃，為 戒 毒 治 療 中 心 的 服 務 使 用 者 提 供 牙 科 治 療 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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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， 目 的 是 加 強 他 們 重 投 社 會 的 自 信 心 。  

 

3 . 26  過 去 三 年 ， 香 港 戒 毒 會 不 斷 致 力 協 助 戒 毒 康 復 者 保 持 遠

離 毒 品 的 生 活 方 式 ， 並 對 家 庭 作 出 貢 獻 。 該 會 舉 辦 了 改 善 育 嬰 和

教 導 兒 童 技 巧 的 訓 練 計 劃 和 講 座 ， 並 提 供 子 女 獎 學 金 ， 以 鼓 勵 他

們 關 心 子 女 的 健 康 和 學 業 。  

 

3 . 27  基 督 教 信 義 會 芬 蘭 差 會 、 香 港 晨 曦 會 和 香 港 戒 毒 會 等 非

政 府 機 構 已 與 商 界 建 立 網 絡，為 戒 毒 康 復 者 提 供 職 業 訓 練 和 就 業

機 會 。 參 與 該 等 計 劃 的 僱 主 切 實 地 樹 立 了 良 好 的 榜 樣 ， 教 育 公 眾

支 持 戒 毒 康 復 者 重 投 社 會 。  

 

3 . 28  香 港 善 導 會 在 過 去 三 年 與 葵 涌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合 作 ， 推 行

“綠 洲 計 劃 ”， 為 吸 毒 者 提 供 評 估 和 輔 導 服 務 。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包 括

轉 介 吸 毒 者 、 短 期 住 院 戒 毒 治 療 、 康 復 計 劃 和 善 後 輔 導 ， 以 加 強

防 止 重 染 毒 癖 。  

 

建 立 戒 毒 康 復 者 的 正 面 形 象  

 

3 . 29  東 華 三 院 越 峰 成 長 中 心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與 藝 術 療 法 專 家 合

作 ， 舉 辦 一 項 計 劃 ， 協 助 青 少 年 吸 毒 者 培 養 藝 術 方 面 的 興 趣 和 才

華 ， 並 鼓 勵 他 們 參 與 義 務 工 作 。 參 加 者 探 訪 了 東 區 尤 德 夫 人 那 打

素 醫 院 的 精 神 科 住 院 病 人 ， 並 透 過 創 作 藝 術 品 ， 表 達 對 病 人 的 關

懷 。 計 劃 的 目 的 ， 是 讓 青 少 年 吸 毒 者 建 立 自 尊 ， 防 止 他 們 重 染 毒

癮 ， 並 有 助 建 立 戒 毒 康 復 者 的 正 面 形 象 。  

 

3 . 30  為 呼 籲 社 會 各 界 支 持 禁 毒 工 作 ， 並 推 廣 對 青 少 年 的 關 懷

文 化 ， 我 們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， 展 開 一 項 主 題 為 “ 不 可 一 、 不 可 再 。

向 毒 品 説 不 、 向 遺 憾 説 不 ” ( " N o  D r u g s ,  N o  R e g r e t s .  N o t  N o w,  N o t  

E v e r " )的 全 港 禁 毒 運 動 ， 又 推 出 “友 出 路 ”計 劃  (詳 情 載 於 第 5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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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.37 段 )。 支 持 吸 毒 者 戒 毒 、 康 復 和 重 返 社 會 ， 是 有 關 計 劃 的

重 要 部 分 。  

 

( d )  為 禁 毒 工 作 者 提 供 的 系 統 化 專 業 訓 練  

 

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服 務 證 書 課 程  

 

3 . 31  為 支 援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服 務 的 人 力 發 展 ， 禁 毒 處 於 二 零

零 六 年 委 託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持 續 教 育 學 院 為 社 工 及 朋 輩 輔 導 員 開

辦 證 書 課 程 。 這 是 一 項 有 系 統 的 培 訓 ， 旨 在 培 訓 前 線 禁 毒 工 作

者 ， 讓 他 們 掌 握 處 理 吸 毒 者 的 最 新 知 識 和 專 業 技 巧 。 課 程 包 含 必

修 單 元 及 專 科 單 元 。 必 修 單 元 涵 蓋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的 新 趨 勢 、

與 毒 品 有 關 的 法 例 、 物 質 誤 用 的 社 會 因 素 、 成 癮 的 行 為 與 認 知 理

論 ， 以 及 戒 毒 治 療 和 康 復 服 務 的 發 展 等 課 題 。 專 科 單 元 分 兩 科 ，

各 有 不 同 內 容 ， 以 切 合 社 工 和 朋 輩 輔 導 員 的 不 同 需 求 。 主 要 相 關

機 構 如 保 安 局、物 質 誤 用 診 所 及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中 心 等 的 代 表 獲

邀 擔 任 課 程 的 講 者 。 共 有 68 人 完 成 這 項 課 程 並 取 得 證 書 。  

 

專 業 培 訓  

 

3 . 32  禁 毒 處 與 社 署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五 月 為 禁 毒 工 作 者 合 辦 工 作

坊 ， 讓 他 們 掌 握 處 理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人 士 的 實 用 技 巧 ， 有 超 過

270 人 出 席 。  

 

3 . 33  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，香 港 醫 學 會 (醫 學 會 )在 禁 毒 基 金 的 資 助

下 ， 聯 同 社 聯 舉 辦 研 討 會 ， 藉 以 提 高 醫 生 和 社 工 因 應 毒 品 倚 賴 者

的 需 要 而 提 供 協 助 的 能 力。研 討 會 匯 集 了 不 同 範 疇 的 戒 毒 治 療 及

康 復 專 業 知 識 。 在 研 討 會 結 束 後 ， 主 辦 單 位 向 醫 學 會 會 員 、 社 會

福 利 機 構 及 在 中 學 工 作 的 青 少 年 工 作 者 派 發 超 過 8  000 本 小 冊

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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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34  社 聯 為 不 同 界 別 的 人 士 舉 辦 一 系 列 的 禁 毒 培 訓 計 劃 ， 包

括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舉 辦 的 “處 理 過 度 濫 藥 ”研 討 會，以 及 於 二

零 零 八 年 一 月 舉 辦 的 “社 區 跨 界 協 助 濫 藥 人 士 ”研 討 會 。 另 外 ， 社

聯 又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 舉 辦 一 個 “女 性 戒 藥 服 務 訓 練 ”工 作 坊。獲

邀 的 講 者 與 到 場 人 士 分 享 他 們 在 預 防 吸 毒 和 戒 毒 治 療 服 務 方 面

的 見 解 、 經 驗 和 輔 導 技 巧 。 工 作 坊 不 單 特 別 提 到 本 港 戒 毒 治 療 和

康 復 服 務 的 趨 勢 ， 還 向 參 加 者 簡 介 一 個 以 社 區 為 本 的 介 入 模 式 。 

 

3 . 35  當 局 明 白 向 私 人 執 業 醫 生 提 供 培 訓 十 分 重 要 。 提 供 培 訓

可 加 強 他 們 對 吸 毒 問 題 的 警 覺 和 認 知 ， 使 他 們 能 辨 識 吸 毒 的 病

人 ， 以 便 作 出 介 入 和 提 供 醫 學 上 的 專 業 意 見 和 治 療 ， 並 在 有 需 要

時 ， 提 供 轉 介 服 務 。 由 禁 毒 基 金 資 助 的 家 庭 醫 生 專 業 培 訓 課 程 將

於 二 零 零 九 年 年 初 展 開 。  

 

( e )  打 擊 跨 境 吸 毒  

 

3 . 36  東 華 三 院 越 峰 成 長 中 心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二 月 推 出 “跨 越 彩

虹 ” 計 劃 ， 服 務 對 象 是 有 跨 境 吸 毒 習 慣 的 青 少 年 或 高 危 青 少 年 。

該 計 劃 透 過 舉 辦 宣 傳 活 動 ( 例 如 話 劇 、 講 座 、 歷 奇 訓 練 營 和 社 區

宣 傳 活 動 ) ， 宣 揚 跨 境 吸 毒 十 分 危 險 的 信 息 ， 以 糾 正 青 少 年 對 吸

毒 的 誤 解 ， 並 鼓 勵 吸 毒 者 遠 離 毒 品 。  

 

3 . 37  “ 暴 走 禁 毒 基 地 ” 是 協 青 社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八 月 推 出 為 期 一

年 的 計 劃 。 該 計 劃 獲 禁 毒 基 金 資 助 ， 利 用 一 輛 提 供 多 種 服 務 的 流

動 貨 車，每 逢 周 末 傍 晚 七 時 至 凌 晨 三 時 在 落 馬 洲 邊 境 附 近 接 觸 青

少 年 ， 向 他 們 傳 遞 禁 毒 信 息 ， 與 此 同 時 提 供 具 吸 引 力 的 活 動 ， 例

如 街 頭 舞 蹈 、 塗 鴉 示 範 、 卡 拉 OK、 視 像 ／ 紙 牌 遊 戲 、 樂 隊 表 演

及 溜 冰 等 。 此 外 ， 又 放 映 禁 毒 短 片 ， 一 些 已 戒 毒 人 士 也 會 在 場 ，

跟 大 家 分 享 經 驗。主 辦 機 構 可 即 時 為 青 少 年 介 紹 和 安 排 種 種 支 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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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務 ， 例 如 輔 導 、 就 業 服 務 及 簡 單 的 身 體 檢 查 ， 期 望 這 些 時 興 和

健 康 的 活 動 ， 配 合 適 當 的 支 援 服 務 ， 可 防 止 青 少 年 吸 毒 。  

 

3 . 38  童 軍 知 友 社 賽 馬 會 朗 屏 青 少 年 服 務 中 心 獲 禁 毒 基 金 資

助 ，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七 月 推 出 “ 樂 不 思 毒 － 青 少 年 反 濫 藥 支 援 輔 導

計 劃 ”。 該 計 劃 為 期 18 個 月 ， 服 務 對 象 是 元 朗 區 的 青 少 年 。 計 劃

旨 在 透 過 流 動 教 育 中 心 、 研 討 會 、 工 作 坊 、 比 賽 、 嘉 年 華 會 和 在

邊 境 地 區 派 發 小 冊 子 等 活 動 ， 推 廣 禁 毒 教 育 。 該 中 心 在 邊 境 地 區

的 吸 毒 黑 點 進 行 日 間 和 夜 間 外 展 工 作，提 供 實 地 禁 毒 教 育 及 介 入

服 務 。 該 中 心 又 為 高 危 青 少 年 建 立 朋 輩 網 絡 ， 推 廣 正 面 、 健 康 的

嗜 好 ， 並 設 立 禁 毒 教 育 網 站 ， 以 及 舉 辦 學 校 工 作 坊 、 團 體 活 動 和

家 長 工 作 坊 。   

 

3 . 39  禁 毒 基 金 也 資 助 香 港 明 愛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月 推 出 “跨 界 藥

戒 － 建 立 三 重 防 線 遏 止 青 少 年 跨 境 濫 藥 ” 計 劃 。 這 計 劃 為 期 兩

年 ， 服 務 對 象 是 元 朗 及 天 水 圍 區 的 青 少 年 ， 並 特 別 為 不 同 學 生 組

別 舉 辦 活 動 。 該 機 構 在 為 一 般 中 學 生 而 設 的 預 防 教 育 活 動 中 ， 加

入 互 動 元 素 ， 又 在 為 高 危 學 生 而 設 的 活 動 中 加 入 介 入 元 素 。 其 他

活 動 包 括 租 用 小 型 客 貨 車 ， 內 設 身 體 檢 查 設 備 ， 以 便 在 邊 境 附 近

設 立 流 動 毒 品 資 訊 和 輔 導 攤 位 ， 訓 練 吸 毒 者 成 為 大 使 ， 以 及 由 社

工 提 供 外 展 服 務 等 。  

 

( f )  其 他  

 

運 用 資 訊 科 技  

 

3 . 40  為 善 用 資 訊 科 技 ， 香 港 晨 曦 會 自 二 零 零 六 年 起 開 設 資 訊

科 技 技 術 員 一 職 ， 協 助 把 服 務 資 料 上 載 互 聯 網 ， 並 支 援 同 事 使 用

電 郵 及 其 他 資 訊 科 技 設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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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41  東 華 三 院 越 峰 成 長 中 心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推 出 一 項 計

劃，利 用 資 訊 科 技 鼓 勵 居 於 長 洲 及 東 涌 等 離 島 上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

品 的 青 少 年 ， 前 來 接 受 戒 毒 治 療 。 參 加 者 可 透 過 互 聯 網 的 視 像 系

統 ， 直 接 向 精 神 科 醫 生 查 詢 有 關 健 康 的 問 題 。  

 

根 據 香 港 法 例 第 566 章 實 施 的 發 牌 計 劃  

 

3 . 42  自 二 零 零 二 年《 藥 物 倚 賴 者 治 療 康 復 中 心 (發 牌 )條 例 》(第

566 章 )制 定，並 實 施 法 定 發 牌 計 劃，規 管 為 毒 品 倚 賴 者 提 供 住 院

式 治 療 服 務 的 戒 毒 治 療 中 心 以 來 ， 禁 毒 處 、 社 署 、 屋 宇 署 、 消 防

處 、 地 政 總 署 、 規 劃 署 、 建 築 署 及 房 屋 署 等 不 同 政 府 部 門 ／ 政 策

局 ， 在 發 牌 過 程 中 及 與 戒 毒 治 療 機 構 舉 行 諮 詢 會 議 時 ， 均 會 就 改

善 ／ 重 建 ／ 重 置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中 心 計 劃，向 有 關 中 心 提 供 關 於

土 地 、 規 劃 及 其 他 技 術 事 宜 的 專 業 意 見 。 自 二 零 零 六 年 至 今 ， 當

局 已 為 11 間 機 構 舉 行 了 12 次 個 別 的 諮 詢 會 議，涉 及 的 戒 毒 治 療

及 康 復 中 心 有 18 間 。  

 

3 . 43  二 零 零 七 年 一 月 ， 當 局 為 各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中 心 舉 行 交

流 會，協 助 他 們 了 解 如 何 解 決 在 符 合 發 牌 規 定 的 過 程 中 遇 到 的 困

難 。 此 外 ， 禁 毒 處 和 社 署 亦 一 直 積 極 聯 絡 有 關 部 門 ， 為 有 需 要 的

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中 心 ， 物 色 合 適 的 地 點 ／ 樓 宇 作 重 置 之 用 。 近

年 ， 當 局 便 曾 為 基 督 教 信 義 會 芬 蘭 差 會 的 靈 愛 蛋 家 灣 中 心 、 香 港

晨 曦 會 的 姊 妹 之 家，以 及 基 督 教 得 生 團 契 的 訓 練 村 和 中 途 宿 舍 覓

得 合 適 的 地 點 ／ 樓 宇 ， 作 重 置 設 施 之 用 。 有 關 部 門 會 繼 續 協 助 物

色 合 適 的 地 點 ， 供 重 置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中 心 。  

 

3 . 44  截 至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 一 日 ，《 藥 物 倚 賴 者 治 療 康 復 中 心

(發 牌 )條 例 》 (第 566 章 )所 涵 蓋 的 39 間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中 心 當

中 ， 有 13 間 已 取 得 牌 照 ； 而 另 外 26 間 正 按 社 署 署 長 發 出 的 豁 免

證 明 書 經 營 ， 並 須 定 期 續 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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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務 資 料 系 統  

 

3 . 45  服 務 資 料 系 統 旨 在 蒐 集 服 務 方 面 的 數 據 ， 以 供 有 關 決 策

者 (包 括 機 構 )參 考 。 該 系 統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七 月 試 行 ， 有 五 間 戒 毒

治 療 中 心 獲 邀 參 與 計 劃。有 關 系 統 成 效 的 全 面 檢 討 將 於 二 零 零 九

年 年 底 前 進 行 (詳 情 載 於 第 五 章 第 5 .56 及 5 . 5 7 段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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